广东省人民医院优秀研究生评选标准
2014年版
　为了鼓励研究生努力学习，树立优良学风，表彰在学期间表现优异的研究生，特修订广东省人民医院优秀研究生评选标准，具体内容如下：

一、 评选范围

所有在我院培养学习的研究生（包括在职博士、同等学历申硕人员）

二、评选条件

1. 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关心集体，热心助人。
2. 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必修课程平均分80分以上。
3. 按期完成研究生学习期间各项任务，包括开题综述撰写及提交、如期完成开题论证工作、中期考核合格。毕业论文撰写规范。科研原始数据审核及学术不端检测均一次性检测通过。

4.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在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有一定的独创性见解或已取得的一定的成绩。评选优秀硕士研究生应至少发表SCI论文1篇。评选优秀博士研究生应发表SCI论文的IF值不少于5分。发表论文均指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作者署名要求按照《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科技工作管理规定》（粤医[2013]88号）执行。）。 
5. 优秀研究生骨干的评选条件要求被评选人在此学年度内担任研究生培养点点长以及研究生党团组织、研究生会骨干。
科    教    处
2014年1月1日
广东省人民医院优秀研究生（骨干）奖励申请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专业
	
	政治面貌
	
	学习方式
	

	培养单位
	
	入学年级
	
	骨干职务
	

	主要工作事迹

临床工作表现：

科研情况（发表文章目录，需提供发表论文复印，SCI论文需提供IF证明）

骨干工作表现：



	研究生管理科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注：学习方式选择全日制、在职博士、同等学历申硕等
研究生在学期间评价表（导师评价用）
	研究生姓名
	
	层  次
	

	导  师
	
	科  室
	

	入学时间
	
	毕业时间
	

	培养单位
	

	

	评价项目
	优秀
	良好
	合格
	差

	临床学习
	
	
	
	

	科研工作
	
	
	
	

	论文撰写
	
	
	
	

	答辩汇报
	
	
	
	

	导师评语：
签名：



此评价表，由导师亲自填写，并密封后交到研究生科。

